
資訊科電腦教室使用須知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訂定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一、每班請指派兩位電腦教室管理員。 

二、管理員需拿鑰匙開門及關門歸還鑰匙。 

三、電腦教室不得帶任何食物及飲料進入，違者初次記小過，累犯記大過處分。 

四、不得帶任何磁片及光碟片進入，以免主機感染病毒，違者初次記小過， 

累犯記大過處分。 

五、電腦教室採用空調，請勿打開窗戶。 

六、進入電腦教室後管理員應先查看連絡簿，確定有無不能使用電腦。 

七、所有學生需安電腦編號對號卷座，不得任意調換任置。 

八、使用前若硬體有任何短缺，應立即向管理員報告，並將詳情登記在聯絡簿上。 

九、開機後若軟體有不能使用情形，請立即向管理員報告，並將詳情登記在聯絡簿上。 

十、缺曠學生及未使用的電腦，由管理員開機檢查軟硬體，若有任何問題也應 

將詳情登記在聯絡簿上。 

十一、若所有電腦皆正常，老師才能開始上課；若有任何問題，管理員應詳實 

登記，送請老師過目並簽名，以釐清責任。 

十二、上課後，若有任何問題無法解決，請立即向管理員報告，並將詳情記在 

連絡簿上。若有人為破壞情形，則應負責賠償。 

十三、下課前十分鐘，提醒打掃人員拖地，倒垃圾。 

十四、離開電腦教室前，管理員需提醒大家將電源關閉，硬體歸位，椅子靠攏後才可

離開。 

十五、眾人離開後，管理員需巡視一遍，將麥克風、擴大機、冷氣機、總電源 

關掉，確定沒有問題，於連絡簿簽完名後才可離開。 



資訊科電子工場使用須知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訂定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一、本工場做為基礎電學、電子學、類比電路、數位電路實習工場之用。 

二、本工場配置信號產生器、示波器、電源供應器、鑽床等供學生實習之用。 

三、工場實習設備操作，學生務必遵守任課教師之規定，小心使用，以維護儀器之完

整。 

四、每次上課，必先檢視儀器、設備面板、旋扭，若有故障必須立即反映給任課教師，

以界定損壞責任。 

五、老師上課示範操作講解時，必須注意聽講，瞭解儀器之正確使用，遇有不明白之

處，應立即發問。實習中儀器發生故障應立即反映。 

六、實習中嚴禁在工場追跑嘻戲。 

七、實習時，必須打開窗戶，保持場內空氣暢通。 

八、實習時，應保持適當的工作空間，不必要之推物，務必收拾乾淨。 

九、電路實習送電時，應注意安全。 

十、實習完畢，必須將儀器、器材收拾妥當，工場打掃清潔。 

十一、可再利用之廢料、廢導線應集中於收集箱。 

十二、器材使用情形，器材管理員必須詳加檢查並填妥記錄表。 

十三、離開工場，安全管理員必須關電源、鎖門窗，以維護工場安全。 



電機科工場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初訂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一、本規則所有的學生必須確實遵守。 

二、每次上課時穿著工作服，帶必備之基本工具。 

三、工場內不得嬉戲，開玩笑，惡作劇。 

四、有任何意外，故障馬上報告老師。 

五、搬運機械樹料時，應彼此幫助，並注意通道之順暢，與材料之移動。 

六、老師之示範講解時，遇有不明白之處，應馬上發問，至明白為止。 

七、儀表，機器設備使用之前，應先檢視一遍。 

八、儀表，機器設備應小心接線，完成檢視後，請老師檢查再通電。 

九、機器運轉中，勿作調整修護。 

十、儀表，機器股備之非使用調整旋鈕，不要擅自調動，應由老師來操作。 

十一、機器設備之開關，旋鈕等，平常切勿動手，隨意調整，切換。 

十二、地板隨時保持乾淨，遇有油污時，應馬上清除。 

十三、操作砂輪機時，應戴上安全眼鏡。 

十四、操作噴燈時，噴嘴不能對著他人開玩笑，並應遠離易燃物品。 

十五、打開窗戶，保持場內空氣暢通。 

十六、實習後的廢料，應集中在一起。 

十七、儀表，機器設備，決不可擅自拆卸。 

十八、選擇使用儀表，設備時，須考慮容量大小。 



電機空調科實習工場安全守則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訂定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7年 01月電機空調科第 1次科務會議修訂 

一、本規則適用於使用本科任一工場之實習學生。 

二、上課時須穿著規定之工作服，自備基本工具。 

三、工場內不准嬉戲、開玩笑、惡作劇。 

四、遇任何意外事故，馬上報告老師緊急處理。 

五、搬運機器材料時，應彼此幫助，並注意通道之順暢。 

六、儀器、設備使用前，應作必要之檢查。 

七、操作氣焊設備時，火焰不准正對人體，並遠離易燃品。 

八、操作氣焊設備時，氧及乙炔之工作壓力須正確。 

九、電焊時須使用面罩，氣焊時須戴護目鏡。 

十、送電試驗時，電源要裝置短路保護設備。 

十一、充灌或回收冷媒時，勿使冷媒外洩，造成危險。 

十二、熟記工場內總開關和滅火器正確地點，緊急時可迅速處理。 

十三、不可隨意移動滅火器和急救箱的放置地點。 

十四、使用工具設備時應確實依照老師指示操作。 

十五、不熟悉或未經老師允許之工具設備不可隨意操作。 

十六、機器設備確實定期保養維護。 

十七、實習廢料應中處理，不可隨意丟棄。 

十八、材料設備如有短缺或損壞，立即報告老師，不得隱瞞。 

十九、地板隨時保持乾淨，沾有油污時，應馬上清除。 

二十、實習結束時要關閉工場內門窗及電源。 



電機空調科單晶片工場使用須知 

一、本工場不得帶任何食物進入，違者初次記小過，累犯記大過處分。 

二、不得帶任何隨身碟及光碟片進入，以免主機感染病毒，違者初次記小過， 

累犯記大過處分。 

三、進入單晶片工場後管理員應先查看連絡簿，確定有無不能使用電腦。 

四、所有學生需按電腦編號對號入座，不得任意調換位置。 

五、使用前硬體有任何短缺，應立即向管理員報告，並登記在連絡簿上。 

六、開機後若軟體有不能使用情形，請立即向管理員報告，並將詳情登記在 

連絡簿上。 

七、缺曠學生及未使用的電腦，由管理員開機檢查軟硬體，若有任何問題也應 

將詳情登記在連絡簿上。 

八、上課後，若有任何問題無法解決，請立即向管理員報告，並將詳情登記在 

連絡簿上。若有人為破壞情形，則應負責賠償。 

九、下課前十分鐘，提醒打掃人員拖地，倒垃圾。 

十、離開單晶片工場前，管理員需提醒大家將電源關閉，硬體歸位，椅子靠攏後才可

離開。 

十一、眾人離開後，管理員需巡視一遍，將麥克風、擴大機、冷氣機、總電源關掉，

確定沒有問題，於連絡簿簽完名後才可離開。 



室內設計專業教室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訂定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15日修訂 

一、使用本專業教室前，管理員先至室設科研究室填具借用登記後，再領取 

鑰匙開門。 

二、使用本專業教室時，服裝須穿戴整齊，攜足自備工具。 

三、本專業教室內禁止嬉戲、開玩笑、惡作劇。 

四、所有機具設備使用前，應先檢視一遍，有問題或故障立刻向老師反應， 

以便儘速處理。 

五、所有機具設備當愛惜使用並盡力維護，讓下一位使用者能同享相等使用環境與權

益。 

六、視聽設備未經允許，不可擅自移動、調整或拆裝。 

七、使用完畢各人應將所使用之桌椅、活動板、畫架等復歸原位，將私人物品放入各

人置物櫃內，不可佔用抽屜；並將玻璃上鎖，窗簾合閉，關閉空調開關。 

八、使用本專業教室後應將教室清理乾淨（可安排值日生輪流清潔），並將垃圾帶走。 

九、使用本專業教室時若有問題無法解決，請管理員詳記在連絡交回室設科 

研究室。 

十、使用完畢眾人離開後，管理員應巡視教室一遍，查看所有空調開關按鈕是否關閉，

所有玻璃窗上鎖完畢，窗簾都合閉，麥克風、擴大機、大電視機、銀幕、投影機

全部歸定位，並關閉電源後，確定沒有問題，方可息滅所有照明燈光，鎖上玻璃

門，按下電動門並確定鐵捲門已關閉及電源跳脫後，於連絡簿簽完名確認後才可

離開；管理員如另有他事待辦須先行離開時，必須委託或指定代理人代為處理後

才得離去。 

十一、機具設備若有人為破壞情形，應照價賠償，若是故意、情節嚴重者，除 

賠償外再依校規嚴懲。 

十二、本使用規則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室內設計專業製圖教室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訂定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15日修訂 

一、使用本專業製圖教室前，管理員先至室設科研究室填具借用登記後，再領取鑰匙

開門。 

二、使用本專業製圖教室時，服裝須穿戴整齊，攜足自備工具。 

三、本專業製圖教室內禁止嬉戲、開玩笑、惡作劇。 

四、所有機具設備使用前，應先檢視一遍，有問題或故障立刻向老師反應，以便儘速

處理。 

五、所有機具設備當愛惜使用並盡力維護，讓下一位使用者能同享相等使用環境與權

益。 

六、機具設備未經允許，不可擅自移動、調整或拆裝。 

七、使用完畢各人應將所使用之製圖機、桌、椅等復歸原位；並將玻璃窗上鎖，窗簾

合閉，空調開關按鈕關閉。 

八、使用本專業製圖教室後應將教室清理乾淨（可安排值日生輪流清潔），並將垃圾帶

走。 

九、使用本專業教室時若有問題無法解決，請管理員詳記在連絡簿交回室科 

研究室。 

十、使用完畢眾人離開後，管理員應巡視一遍，查看所有空調開關按鈕是否關閉，所

有玻璃窗上鎖完畢，窗簾都合閉，麥克風、擴大機等設備全部歸定位並關閉電源

後，確定沒有問題，方可息滅所有照明燈光，拉下鐵捲門並確實上鎖後，於連絡

簿簽完名確認後才可離開；安全管理員如另有他事待辦須先行離開時，必須委託

或指定代理人代為處理後才得離去。 

十一、機具設備若有人為破壞情形，應照價賠償，若是故意、情節嚴重者，除賠償外

再依校規嚴懲。 

十二、本使用規則，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室內設計實習工場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訂定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4年 3月 15日修訂 

一、使用本實習工場前，安全管理員先至室設科研究室填具借用登記後，再領取鑰匙

開門。 

二、使用本實習工場時，須穿著工作服，攜足自備工具。 

三、本實習工場嚴禁嬉戲、開玩觜、惡作劇。 

四、所有機具設備使用前，;應先檢視一遍，有問題或故障立刻向老師反應，以便儘速

處理。 

五、所有機具設備當愛惜使用並盡力維護，讓下一位使用者能同享相等使用環境與權

益。 

六、機具設備未經允許，不可啟動使用或擅自移動、調整或拆裝；違者依校規 

嚴懲。 

七、使用完畢，個人應將所使用之工作檯、手工具、電動及氣動工具、機器等復歸原

位，關閉電源；並將玻璃窗上鎖。工具箱及工作件（半成品）收至儲藏室，並繳

回所借用之工具。 

八、使用本實習工場後應將場房清理乾淨並將垃圾帶走。 

九、使用本實習工場若有問題無法解決，請安全管理員詳記在連絡簿交回室設科研究

室。 

十、使用完畢眾人離開後，安全管理員應繼視一遍，查看所有機械電源開關是否關閉，

所有玻璃窗上鎖完畢，麥克風、擴大機…等設備全部歸定位並關閉電源後，確定

沒有問題，方可息滅所有照明燈光，拉下鐵捲門並確實上鎖後，於連絡簿簽完名

確認後才可離開；安全管理員如另有他事待辦須先行離開時，必須委託或指定代

理人代為處理後才得離去。 

十一、機具設備若有人為破壞情形，應照價賠償，若是故意、情節嚴重者，除賠償外

再依校規嚴懲。 

十二、本實習工場使用規則，經科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家具設計科製圖教室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初訂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一、學生上課時必須按做號對號入坐，非經教師指示不得任意轉換位置。 

二、學生上課前後，必須檢查製圖設備及儀器，如有損壞應立即報告任課老師，以便

即時處理。 

三、學生使用儀器設備完畢後，必須做儀器保養工作；將桌面清潔乾淨，另指派輪值

學生打掃教室。 

四、當天輪值學生，必須於刻前先至教室開啟門窗及店員，並於課後負責關閉。 

五、不正常使用損壞儀器設備者，照時價賠償。 

六、課外時間借用本教室者，付借用期間之保養及維護之責。 

七、橡皮、鉛筆、製圖儀器等自備工具，必須於課前備齊﹔不得於上課中向他人借用，

影響上課秩序。 

八、使用圓規時，必須使用圓規中心器（透明電圈），以免損壞製圖桌面。 

九、本規則如有未盡之處，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補充宣佈。 



家具設計科設計教室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初訂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日科務會議修訂 

一、學生上課時必須按座號對號入坐，非經教師指示不得任意調換位置。 

二、請保持繪圖桌整潔，請勿在桌上使用任何破壞桌面之工具。 

三、使用圓規時，必須使用圓規中心器（透明墊圈），以免損壞桌面。 

四、當天輪值學生，須於課前先至教室開啟門窗及電源，並於課後負責關閉。 

五、教室內之所有公物不得攜出或外借用作他途。 

六、不正常使用損壞儀器、設備者，照時價賠償。 

七、課外時間借用本教室者，應負借用期間之保養及維護之責。  

八、橡皮、鉛筆、製圖儀器、繪畫用具等自備工具，必須於課前備齊； 

不得於上課中向他人借用，影響上課秩序。 

九、隨時保持教室內清潔，上課結束，應將桌椅排列整齊。 

十、本規則如有未盡之處，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補充宣佈。 



家具設計科電腦繪圖教室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初訂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日科務會議修訂 

一、使用電腦之座位均由教師分配，同學須依分配就座不得隨意更換。 

二、電腦教室不得攜帶任何食物、飲用水及飲料進入，違者依校規處分。 

三、電腦教室不得攜帶任何遊戲磁片及光碟片進入，違者依校規處分。 

四、使用前請先檢查硬體設備，若有任何短缺或損壞，應立即報告任課老師。 

五、開機後如有軟體無法使用情形，應立即向老師報告；切勿任意更改設定。 

六、電腦教室內的各項設備應妥善使用，不得任意塗畫、敲打、移動、拆裝。 

若有損壞或遺失，應負賠償責任，並依校規處分。 

七、禁止使用電腦教室之電源作充電用途。 

八、電腦、滑鼠、桌面及座位附近之環境，須於下課前做清潔保養工作。 

九、下課前，須將電腦按正常程序關機、電源關閉、硬體歸位，椅子靠攏後才可離開。 

十、負責開關門之學生，必須於課前先至教室開啟電源；並於課後待眾人離開後， 

巡視一遍，將擴大機、空調電源關閉後，方可離開。 

十一、於每次上課結束後，設備保養員請填寫「電腦教室使用紀錄表」，註明 

使用日期、設備使用狀況等。 



家具設計科選手室使用規則 

中華民國 106年 9月 1日科務會議初訂 

一、本教室設置目的為提供家具設計科競賽選手訓練使用，使用人應善盡安全衛生維

護之責。 

二、本教室借用對象：代表本校參加校外家具設計科競賽之選手。 

三、 安全衛生維護： 

1. 非選手，一律禁止進出選手室。若有違者，應立即向師長反映。 

2. 選手訓練之材料及木工機具、作品等，未經允許不得攜出本教室，並善盡保護之

責。 

3. 禁止攜帶危險物品及禁藥。 

4. 嚴禁奔跑、打鬧等危險動作。 

5. 離開選手室時須確實關閉門窗、電源，器材確實收拾歸位，並將桌面及 

地面清理乾淨，攜出垃圾。 

四、使用人若違反本規則使用，經警告後仍未改善，將依情節輕重處份並取消使用資

格。 



化學實驗規則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初訂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一、各組實驗前，請先詳讀實驗步驟內容及實驗衛生安全須知之注意事項。 

二、進入實驗室前，應熟悉實驗室工作環境，並詳細瞭解所使用的實驗儀器 

和藥品特性，始能進行實驗。 

三、認清及牢記實驗室中滅火器、防火毯、緊急淋浴、洗眼設備、急救箱、 

逃生門、安全衛生救護箱並熟知使用方法。 

四、上課前到達實驗室，按照指定位置入座並將鐵門及窗戶全部打開。 

五、實驗室內排定之組別座次，不可隨意調動。 

六、實驗室內不准喧嘩、談笑、奔跑及從事與實驗無關之活動。 

七、實驗室內嚴禁食物、飲料、茶水等。 

八、實驗前先詳閱實驗內容，明瞭實驗目的的方法及一切所應注意之事項。 

九、實驗室內需絕對保持安靜，遵從教師指導。 

十、實驗前清點儀器藥品，如有損壞或短缺，立刻報請教師處理。 

十一、藥品需按指示份量使用，不得過多或過少，以免發生意外。 

十二、儀器應小心裝置使用，如有意外事故，應慎重處理，不得慌亂；並儘快 

報告教師。 

十三、實驗中應細心觀察，詳實記載；依據實驗結果撰寫報告，不得杜撰。 

十四、實驗完畢，需將儀器洗淨歸還原位，依教師指示妥善處理廢棄物品。 

十五、實驗後將實驗室整理清潔，門窗關好後才可離去。 

十六、實驗報告應按時繳交教師評閱，不得藉故拖延。 

十七、各組管理之器材，不可互相竊取，違者重罰。 

十八、本辦法自公佈日開始實施。 



化工機械實習工場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71年 9月 2日初訂 
中華民國 89年 2月 24日修訂 

91年 7月 30日勞中檢綜字第 0911010004號函頒布實施 
中華民國 97年 2月 12日修訂 

一、規則 

1. 準時到達實驗室。 

2. 實驗前應先開電燈，並須把窗戶打開以策安全。 

3. 實驗中切勿停下來休息或閒談，以免耽誤實驗時效。 

4. 實驗完畢後實驗數據與結果需交教師簽閱。 

5. 離開實驗室之前，要關閉電源、鍋爐、電燈以及一切門窗。 

二、安全 

1. 如有任何問題應立刻找老師。 

2. 注意滅火器位置並熟練使用方法。 

三、清理 

1. 實驗完畢離開實驗室以前，每小組分別將自己使用過之儀器、裝置清理乾淨，並依

工作分配表確實整理環境。 

四、實驗要點 

1. 明確了解實驗的目的。 

2. 實驗中敏銳的觀察與詳實的紀錄。 

3. 實驗後仔細的整理，審慎的分析，與周詳的討論報告。 

4. 實驗最重要的是要求客觀的態度、執著的耐力，與坦率的紀錄。 

 


